
單位：新臺幣元

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及申請方式 權責單位 聯絡方式或相關連結

臺北市工作場所

性騷擾諮詢專線

如果您對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程序、法規有疑問，都歡迎立即撥打「工

作場所性騷擾諮詢專線」。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諮詢專線：1999(外縣市02-

27208889)分機7036

2.相關連結：

https://service.taipei/case-

detail/AJ059

免費律師諮詢

1.服務內容：本局諮詢服務係由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及基隆律

師公會分別輪派義務律師，免費提供線上及實體諮詢服務，藉以解答民眾

法律疑難問題，實體諮詢服務於本局勞動權益中心、北投就業服務站、南

港東明青銀就業服務站、信義就業服務站等地方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2.諮詢方式

(1)電話諮詢：每週一至週五下午2時至5時，每通電話限時10分鐘。

(2)實體諮詢：

A.勞動權益中心(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6樓)：線上預約，或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2時至5時現場排隊。

B.北投就業服務站(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2號3樓)：每週三下午2時至5時現

場排隊。

C.南港東明青銀就業服務站(南港區南港路二段60巷19號2樓)：每週三下

午2時至5時現場排隊。

D.信義就業服務站(信義區福德街86號8樓)：每週三及週五上午9時至12時

現場排隊。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諮詢電話：1999(外縣市02-

27208889)分機7019

2.線上預約連結（僅勞動權益中

心）：勞動即時通

https://ap.bola.gov.taipei/LA.as

px

諮詢服務

臺北市政府提供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相關資源



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及申請方式 權責單位 聯絡方式或相關連結

醫療服務 自殺防治諮詢

1.服務對象:

(1)自殺意念個案及其家屬。

(2)自殺企圖個案及其家屬。

(3)具有自殺潛在危險之個案。

(4)自殺遺族。

(5)心理衛生專業人員。

(6)各職業領域重要人員（含守門人與媒體人員）。

(7)各局處專業人員。

(8)一般民眾。

2.服務電話：1999轉8858(幫幫我吧)

3.服務時間：24小時

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

中心

1.行政專線：02-23212730

2.諮詢專線：1999分機8858(臺北市)

或02-27208889分機8858(外縣市)

3.相關連結：https://tspc-

health.gov.taipei/cp.aspx?n=2AAA

8AAA01E02459

社區心理諮商服

務

1.服務內容：提供民眾一對一心理諮商服務，每次諮商時間為30分鐘。

2.服務地點：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各區附設門診部。

3.掛號方式：請於各門診部服務時間，事先以電話預約；或於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網站網路掛號。

4.收費方式：

一般民眾：掛號費50元+自費諮商費200元，合計250元。

年度累計第1～8次自費諮商，仍維持諮商費用200元；

年度累計第9次開始的自費諮商費用調整為288元。

優惠民眾：掛號費50元，免自費諮商費，合計50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相關連結：https://mental-

health.gov.taipei/cp.aspx?n=F99C

2A7517953986

心理諮商(治療)

服務

本市具豐富心理諮商(治療)所提供有心理困擾或服務需求之民眾尋求心理

諮商或心理治療協助。詳情可參考臺北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網站（

https://mental-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資源地圖列表/心

理諮商(治療)所網頁資訊，並依各諮商(治療)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及收費方

式收取服務費用。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網站：

https://reurl.cc/zlYxQ0

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諮詢專線

1.服務時間：上班日 9:00-22:00。

2.服務內容：心理諮詢、衛教資訊。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諮詢專線：02-33937885

臺北市補助工作

場所性騷擾被害

人心理諮商費用

1.服務內容：補助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心理諮商服務，單次諮商40分鐘

以上，最高補助2,500元，每案最多補助6次。

2.申請方式：請洽諮詢專線。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諮詢專線：02-27287036

勞工心理健康支

持服務計畫

1.服務內容：凡是有勞保或災保在職工作者，當有心理相關問題，可申請

免費心理諮商服務。

2.方案期程：補助至年度經費用罄為止

3.申請方式：逕向本方案合作心理諮商診所洽詢及申請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

防及重建中心

1.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068580

2.相關連結：

https://ohh.coapre.org.tw

心理諮商服

務



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及申請方式 權責單位 聯絡方式或相關連結

社會福利資

源
社會福利服務

1.服務內容：整體性評估家庭問題，依據需求提供協助或連結社福資源。

2.申請方式：電洽各區社會福利中心或婦女支持培力中心等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社會福利資源。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各區社會褔利中心：

https://reurl.cc/pr6OZe

2.臺北市公設民營婦女中心開放時

間：https://reurl.cc/G4AWeA

3.婦女培力中心資訊：

https://reurl.cc/j3DLvy

受理民眾報案、

人身安全維護

1.服務內容：受理民眾報案、人身安全維護

2.申請方式：民眾得尋求鄰近警察機關或撥打110報案專線協助。

(1)警察機關受理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事件，將製作相關書面紀錄移

請勞政主管機關續為調查。

(2)性騷擾事件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者，被害人可依刑事訴訟法

第237條於6個月內就近至警察機關報案提出告訴，警察機關依法受理調查

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民眾得尋求鄰近警察機關或撥打110

報案專線協助。

臺北市勞資爭議

法律及生活費用

補助

本市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特設置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依據

臺北市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補助辦法，補助範圍如下：補助勞工及於

臺北市政府設立登記之工會（以下簡稱工會）因勞動事件法之勞動事件所

需之訴訟費用。工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3條第2項為爭議行為，經雇主

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以該爭議行為向工會或勞工提起民、刑事訴訟

者，補助工會或勞工所需之訴訟費用。補助勞工因雇主之不當解僱或發生

職業災害之勞資爭議案件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以及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

第2項規定所生不當解僱爭議並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決期間之生活費

用。補助勞工及工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決所需之律師費。補助勞工

及工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4項規定提起行政訴訟之訴訟費用。補

助勞工及工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交付仲裁所需之律師費。其他經管理

機關核定之重大勞資爭議案件所需之訴訟費用或律師費。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相關連結：

https://reurl.cc/QeXzOp

法律扶助、

通譯及其他

服務



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及申請方式 權責單位 聯絡方式或相關連結

臺北市補助性別

平等工作法律扶

助費用

1.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每一審級最高補助6,000元，全案最高補助1

萬8,000元。

2.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

律師費及其必要費用：

(1)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之律師費，每一審級最高補助5萬元，全

案最高補助12萬元；共同申請者，每一審級最高補助10萬元，全案最高補

助30萬元。

(2)保全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3萬元。

(3)督促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1萬元。

(4)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4萬元。

(5)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之必要費用，同一案件最高補助5萬元。

3.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1)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致終止勞動

契約，於勞動調解或訴訟期間無工作收入，補助其必要生活費用。

(2)投保薪資百分之60計算每月核給金額，每月為30日，如不足1個月以比

例計算核給之，最長補助6個月。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諮詢專線：02-27287036

2.相關連結：

https://service.taipei/case-

detail/AJ054

毒品醫療戒癮

1.服務內容：針對評估有藥物濫用傾向或藥治療需求的病人，每人得申請

藥物濫用戒癮治療，補助上限為每年1萬5千元整或本補助計畫罄止。

2.服務地點及掛號方式：至合作之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就診，或

電洽本市毒防中心服務專線02-23754068，並告知服務人員「我想申請戒

癮醫療補助」，由本市毒防中心轉介。

臺北市政府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

1.服務專線：02-23754068

2.相關連結：

https://nodrug.gov.taipei/cp.asp

x?n=677B4DF8FE74D5F0

法律扶助、

通譯及其他

服務


